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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财政部：推进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部署的“十二五”期间完成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5000万平方米的目标任务，住房城乡
建设部、财政部日前就推动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作提出实施意见，要求积极探索适用于这些地区的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路径及融资模式，完善相关政策、标准、技术及产品体系，为大规模实施节能改造提供支撑。

 实施意见指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夏热冬冷地区住宅空调和采暖需求逐年上升，
建筑能耗逐年攀升。因此，对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建筑实施节能改造，一方面可以提升建筑用能效率，降低建筑用能需
求，有效缓解建筑能耗增长压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建筑室内热舒适性，有效改变居住建筑室内夏季过热、冬季过冷
的状况，减少室内噪声，更好地惠及民生。

 实施意见明确了做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作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因地制宜、合理适用。要在充分考虑地区气
候特点、建筑现状、居民用能特点等因素基础上，确定改造内容及技术路线，优先选择投入少、效益明显的项目进行
改造。二是窗改为主、适当综合。改造应以门窗节能改造为主要内容，具备条件的，可同步实施加装遮阳、屋顶及墙
体保温等措施。三是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改造应根据地区实际与旧城更新、城区环境综合整治、平改坡、房屋修缮
维护、抗震加固等工作相结合，整合政策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四是政府引导、多方投入，中央财政适当奖励、地方
财政稳定投入，引导受益居民、产权单位及其他社会资金自愿投资改造，建立稳定、多元的投融资渠道。五是点面结
合、重点突破，在实施单一改造项目同时，应选择积极性高、组织能力强、改造资金落实好的市县，优先安排节能改
造任务，实现集中连片的推进效果。

 实施意见要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既有居住建筑现状调查，编制节能改造计划及实施方案。应
在充分调查摸底基础上，制订“十二五”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规划，确定节能改造目标、分年度改造计划。实施方
案应包括改造目标分解落实情况、节能改造重点市县、改造技术方案和融资模式、改造效益分析、相应保障措施等内
容。各省(区、市)要在今年5月31日前将节能改造规划及实施方案报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两部门将在充分论证
基础上，确定节能改造任务及奖励资金分配方案。

 为突出政策综合效益和改造整体效果，实施意见明确，鼓励有积极性的重点市县加大改造力度，实施集中连片的既
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并将节能改造与旧城改造、城市市容整治、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统筹推进。对节能改造重点市
县，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优先安排节能改造任务及相应补助资金，并在改造完成后根据实际改造效果给予专门
资金奖励。

 实施意见强调，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财政主管部门应综合考虑建筑物寿命、建筑所有权人改造意愿等因素选择改造
项目。防止假借改造名义实施大拆大建。应根据建筑形式、居民承受能力等因素，进行节能改造方案优化设计，并组
织专家进行技术经济论证。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采取招投标方式优选施工单位。严格施工过程的质量安全管理，
切实加强改造工程的防火安全管理。加强改造项目选用的门窗、遮阳系统、保温材料等产品的工程准入控制，优先选
择获得国家节能性能标识、列入推广目录的材料及产品。同时，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财政主管部门要建立节能改造项
目的评估机制，对改造项目的实施量、工程质量等进行专项验收，委托具备条件的建筑能效测评机构对改造项目的节
能效果、居民室内舒适度改善等情况进行测评。对达不到预期目标的，应分析原因，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并监督落实
。

 此外，实施意见还要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财政主管部门应通过加强组织协调、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强化
技术标准产品支撑、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健全监督考核机制等，完善配套措施，保障节能改造任务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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